硕士研究生（同等学力）报名用电子照片拍摄和规格要求

电子照片必须自行前往指定地点拍摄。拍摄及规格要求如下：

   （一）拍摄注意事项
1. 拍摄时间：周一至周六，9：00——16：30（法定节假日休息）

2. 拍照地点：上海图像信息采集中心（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568号四季广场16号楼2楼201）

3. 拍照要求：
   （1）前往拍照必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。
   （2）拍照时告知采集中心工作人员，所拍照片应符合“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”要求的电子照片格式。务必使用此照片上传。

   （3）照片为蓝色背景，请尽量不要穿蓝色的服装。服装样式没有特殊要求，有衣领无衣领皆可。拍摄时不可佩戴美瞳和有色眼镜。

   （二）拍摄完成后请在2026年6月30日之前将电子照片发送至电子邮箱usstndyjs@163.com, 电子照片请以本人姓名为文件名。

   （三）电子照片规格要求
1. 近期(三个月内)正面免冠彩色半身照片，国家公职人员不着制式服装。
2. 电子照片必须由数码相机拍摄，并不得进行任何修饰。
3. 照片背景必须为蓝色。
4. 照片文件必须是JPG格式，修改文件后缀认为无效。
5. 照片尺寸要求，宽：390像素;高：567像素。
6. 成像区全部面积48mm×33mm;头部宽度21mm-24mm，头部长度28mm-33mm。
7. 照片文件大小必须在200K以内。
8. 颜色模式：24位RGB真彩色。
电子照片将用于申请硕士学位的全过程，务必要符合以上要求，否则将会影响现场确认及申请学位。



